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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特色

新光人壽活力健康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主要給付項目：

◆住院日額保險金◆加護病房保險金◆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住院關懷保險金◆祝壽保險金◆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的退還、身故保險

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106.09.13新壽商開字第1060000280號函備查

114.01.01依113.09.23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本保險因費率計算考慮脫退率致本險無解約金

保費輕鬆繳

醫療帳戶有保障

雙重保障 多重守護

特定手術、處置再升級

保險費有去有回，不浪費

終身保障

1
2
3
4
5
6

小資男女無壓力

醫療帳戶2,000倍（活力健康）+ 1,000倍（活力安心），健康安心有保障

壽險醫療雙重保障，住院、手術、處置多重守護（活力健康＋活力安心）

特定住院手術、處置給付依倍數，保障再升級

身故或達100歲，可領回「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保費不浪費

繳費10、15、20年，貼心守護一輩子

新光人壽活力安心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主要給付項目：

◆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特定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住院處置保險金◆門診處置保險金◆特定住院處置保險

金◆意外創傷縫合處置保險金◆祝壽保險金◆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的退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106.09.13新壽商開字第1060000278號函備查

114.01.01依113.09.23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本保險因費率計算考慮脫退率致本險無解約金
新光人壽因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修正批註條款
109.09.30 新壽商開字第 1090000130 號函備查
113.01.01 新壽商開字第 1130000017 號函備查

光無所不在  心與你同在   www.skl.com.tw



111年平均住院日數及平均住院醫療費用
疾病名稱 平均住院日數 平均住院醫療費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111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年報

110年∼112年門診/住院手術人次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111年國人平均住院日數11.7天，平均住院醫療費用66,371元。

單位：新臺幣元

乳房惡性腫瘤
結核病
腦血管疾病
肺炎
急性腎衰竭和慢性腎臟病
高血壓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支氣管擴張症
糖尿病
酒精性肝疾病

35.4
20.7
18.0
13.1
12.0
11.2
11.2
11.1
9.7

45,853 
 106,628 
 95,718 
 66,006 
 76,220 
 72,200 
 49,176 
 74,590 
 73,184 

註1：「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約定如下：

 

註2：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係採1.75%之年利率，依據已屆滿保單年度部分以年複利，而未屆滿保單年度部分則以日單利方式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日之利息。
註3：「新光人壽活力安心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適用「新光人壽因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修正批註條款」，其中「手術」係指符合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最新公佈之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二部第二章第七節或第三部第三章第四節第三項所列舉之手術。
註4：特定住院手術項目倍數表請詳保險單條款附表一。
註5：處置項目表請詳保險單條款附表二。
註6：特定住院處置項目倍數表請詳保險單條款附表三。
註7：意外創傷縫合給付倍數表請詳保險單條款附表四。

給付項目

住院日額保險金

加護病房保險金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住院關懷保險金

給付內容

住院醫療日額 × 1倍 × 日數

住院醫療日額 × 1倍 × 日數

住院醫療日額 × 1倍 × 日數

住院醫療日額 × 2倍

第1∼4項各項保險金累計之總給付金額上限為「住院醫療日額」× 2,000 倍

祝壽保險金（100歲仍生存） 「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註1」

「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註1」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的退還、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實際年齡滿15足歲

實際年齡未滿15足歲

【新光人壽活力安心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手術醫療日額 × 1倍

第1∼7項各項保險金累計之總給付金額上限為「手術醫療日額」× 1,000倍

給付限制

同一次住院以365日為限。

同一次住院以申領一次為限。

「加護病房保險金」與「燒燙傷病房
保險金」合計給付之日數，同一次住院
以365日為限。

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註2

1
2
3
4

5

6

項次

項次

1

4
5

商品架構 （各項給付之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約定）

【新光人壽活力健康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於同一手術位置接受兩項以上手術項目時，
僅給付一次為限。

於同一手術位置接受兩項以上手術項目時，
按倍數最高一項給付。

於同一治療位置接受兩項以上處置項目時，
僅給付一次為限。

1.同一意外傷害事故，僅就對應之給付倍數
最大者給付。
2.同一意外傷害事故，已申領「住院手術醫
療保險金」或「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之
一者，不再給付。

給付限制給付內容

手術醫療日額 ×「特定住院手術項目倍數表」
註4
 ( 50~80倍)3

手術醫療日額 × 3倍

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15足歲且保險年齡16歲前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6歲以上

所繳保費加計利息註2

應繳保險費總和之1.1倍扣除已申領之各項醫療保險金總和

手術醫療日額 × 5倍

2 手術醫療日額 × 1倍

8 「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註1」祝壽保險金（100歲仍生存）

9 「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註1」實際年齡滿15足歲

實際年齡未滿15足歲 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註2
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的退還、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特定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

住院處置保險金註5

門診處置保險金註5

6 於同一治療位置接受兩項以上處置項目時，
按倍數最高一項給付。手術醫療日額 ×「特定住院處置項目倍數表」

註6
 (10~30倍)特定住院處置保險金

7 手術醫療日額 ×「意外創傷縫合給付倍數表」
註7 
(0.25~2倍)意外創傷縫合處置保險金

給付項目

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註3

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註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醫事機構服務量調查」。

110 111 112

129萬人次
118萬人次

113萬人次

3年上升14%住院手術人次3年上升14%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醫事機構服務量調查」。

110 111 112

83萬人次
93萬人次

103萬人次

3年上升24%門診手術人次3年上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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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給付之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約定

投保範例
25歲小資女（職業類別等級第1類）為剛找到第一份工作的社會新鮮人，決定為自己規劃人生的第一張保單，購買新光活力系

列，相關投保訊息如下（單位：新臺幣元）：

商品名稱 住院（手術）醫療日額/保險金額 首年年繳保費繳費期間

首年年繳保費

合計12,110

新光人壽活力健康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新光人壽活力安心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新光人壽活力Go平安傷害保險

1,000

1,000

100萬

20年期

20年期

1年期

7,070

3,810

1,230

活
力
系
列  

缺
一
不
可

活
力
系
列  

缺
一
不
可

【新光人壽活力健康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住院日額保險金：1千/日

●加護病房保險金：1千/日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1千/日

●住院關懷保險金：2千/次

●身故、祝壽保險金：「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
住院醫療

活力健康活力健康
200萬額度

活力Go平安活力Go平安
100萬保額
意外傷害

【新光人壽活力Go平安傷害保險】
●意外/特定身故保險金：100~500萬

●意外/特定失能保險金：5~500萬

●重症燒燙傷保險金：25萬

●傷害住院保險金：1千/日

●加護病房保險金：2千/日

●燒燙傷病房保險金：2千/日

●每月生活照護保險金（意外1~6級失能）：5千~1萬/月（最高

60個月為限）

●住院慰問保險金（住院3日+）：2千/次

新光人壽活力Go平安傷害保險

主要給付項目：1.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2.特定

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3.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4.意外失能保險金 5.特定意外

失能保險金 6.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意外失能保險金 7.每月生活

照護保險金 8.重症燒燙傷保險金 9.傷害住院保險金 10.加護病

房保險金 11.燒燙傷病房保險金 12.住院慰問保險金

112.09.01新壽商開字第1120000241號函備查

【新光人壽活力安心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住院/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5千/1千

●住院/門診處置保險金（81項）：3千/1千

●特定住院手術醫療保險金（60項）：5~8萬

●特定住院處置保險金（27項）：1~3萬

●意外創傷縫合保險金：250~2千

●身故、祝壽保險金：「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

100萬額度
手術處置

活力安心活力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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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資訊公開說明請查詢新光人壽全球網際網路網址：www.skl.com.tw，或逕至新光人壽全國各分公司電腦查詢、下載。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但本商品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

」之保障。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各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詳下表；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新光人壽業

務員、服務據點（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1-115）或網站（網址：www.skl.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總公司：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66號

電話：(02)23895858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31-115
四頁之四

投保條件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以保單條款為準。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

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

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新光人壽網站（www.skl.com.tw）查詢。

●新光人壽活力Go平安傷害保險為一年期非保證續保商品。

●新光人壽活力Go平安傷害保險續保時，按續保生效當時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之費率重新計算保險費。

●本商品經新光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

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新光人壽及

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新光人壽活力Go平安傷害保險無十日保單契約撤銷權。）

【新光人壽活力健康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新光人壽活力安心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疾病」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以後或復效日起所發生之疾病。但如被保險人投保時之保險年齡為零

歲且發生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最新公告為遺傳性疾病之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檢查項目之疾病者，不受三十日之限制。

●本保險所稱之『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在醫院接受診療者，

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所稱之日間留院/日間照護。保險公司辦理理賠作業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

專業意見審核被保險人住院之必要性。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應繳保險費總和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所繳保險費加計利息，係以保險費率表所載金額並依被保險人身故當時住院（手術）醫療日額計算後之數值為基礎，以1.75%

年利率，依據已屆滿保單年度部分以年複利，而未屆滿保單年度部分則以日單利方式，自本契約已繳之各期保險費應繳日起計

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日止之利息，如欲了解其詳細計算方式，可查詢新光人壽網站（www.skl.com.tw）。

【新光人壽活力健康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被保險人依保單條款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計算所累計之總給付金額達「住院醫療日額」之2,000倍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新光人壽活力安心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被保險人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至第十九條計算所累計之總給付金額達「手術醫療日額」之1,000倍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商品名稱

新光人壽活力健康住院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新光人壽活力安心手術醫療終身健康保險（New）

新光人壽活力Go平安傷害保險（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存率1%）

最高

29.79%

29.58%

38.34%

最低

18.61%

22.37%

31.62%

繳費期間

保險期間

投保年齡

保額限制

繳費方式

活力健康：最低500元，最高4,000元。（以每百元為單位）

活力安心：最低1,000元，最高3,000元。（以每百元為單位）

年繳、半年繳、季繳

10年期

0歲-65歲

15年期

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00歲之保單週年日

0歲-60歲

20年期

0歲-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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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教處


